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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建筑起重机械安全隐患专项

排查整治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 )、 开发区 (管理区)住建局 (城建局 ),各有关

单位 :

为扎l实推进住建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,进一步落

实省住建厅关于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工作要求,督促企业落实

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主体责任,提高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水平 ,

有效防范遏制事故发生,决定开展建筑起重机械安全隐患专项排

查整治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排查整治时间安排

一是 4月 7日 前,督促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会同租赁单

位、安装 (拆卸 )等单位,完成在用建筑起重机械安全隐患自查

自纠;二是 5月 6日 前,各县区住建部门完成辖区房建市政工程

在用建筑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排查整治;三是 5月 7日 市局开始对

各县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帮扶指导。

二、排查整治内容

(一 )建筑起重机械实体方面

按照《建筑施工塔式起重机安装、使用、拆卸安全技术规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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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筑施工升降机安装、使用、拆卸安全技术规程》
等相关规范

标准,重点排查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工程在用的塔式起

重机、施工升降机等建筑起重机械以下内容 :

1.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装置是否存在不齐全、失效或者被违

规拆除、破坏情况,主要受力部位、基础、连接部位、附墙装
置

是否完好,标准节连接螺栓是否缺失、松动。

2.施工升降机附着间距和最高附着以上的最大悬高及垂直

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;

3.塔式起重机独立起升高度、附着间距和最高附着以上的最

大悬高及垂直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;

4.建筑起重机械的地基基础承载力和变形是否满足设计要

求 ;

5.是否存在擅自使用非原厂制造的标准节、附着装置等受力

构件的情况,起重吊钩、钢丝绳及锁具等是否满足安全要求 ;

6.塔 吊大臂回转范围内的临建设施、加工区、人行通道等重

点部位是否搭设防砸设施,是否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在外电架空线

路和电力设施范围设置外电!防护 ;

(二.)企业安全生产主~体责任落实方面

按照省住建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六

条措施》《⒛26年河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

全重点工作清单》等文件要求,重点排查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安

装 (拆卸)及租赁单位相关责任落实情况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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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是否存在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禁止使用的产品以
及超过

规定使用年限的产品情况,或超过规定使用年限
且未作安全评估

的情况 ;

2.是否存在建筑起重机械手续造假或套用设各信`憝的
情况 ;

3.不 同施工单位在同一施工现场使用多塔作业时,建设单
位

是否协调组织制定多塔作业防碰撞安全措施 ;

4.施工升降机的防坠安全器是否每年进行年检,是否存在
超

过规定使用年限的情况 ;

5.建筑起重机械产权登记、安装
(拆卸)告知、检测、使用

登记、维护保养等制度执行情况 ;

6.建筑起重机械司机、信号司索工、安拆工等特种作
业人员

持证上岗情况 ;

7.租赁单位技术档案的建立情况
(技术档案包括登记各案手

续、设各的历次使用各案手续,定期检验、维护保养
和技术改造

等记录);

8.起重机械安装、拆卸、顶升加节以及附着前是否对结
构件、

顶升机构和附着装置以及高强度螺栓、销轴、定位板
等连接件及

安全装置进行检查 ;

9.塔 吊大臂处用于系挂安全带的
“
生命线
”
及登塔作业人员

防坠器设置及使用情况 ;

10.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系统、施工升降机智能化超员
识别

系统安装及使用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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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要求

针对排查整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,要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;

不能立即整改的,各县 (市、区)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要明确整

改措施、整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,持续跟进整改进度;存在重大

事故隐患的,应立即停用设各并严肃处理,经主管部门复查合格

后方可继续使用;对超过报废年限和档案资料造假的建筑起重机

械
“
零容忍
”
,依据有关规定对责任单位严肃处理。各县区住建

部门要严格执行建筑起重机械诚信管理制度,针对违法违规行为

扣除相关企业诚信分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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